
版號：227LQ01272026表31-3-1(112年度)綜稅主要所得占綜合所得總額(含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)百分之五十以上戶數百分比10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%

主要所得占百分之
五十以上之戶數 營利所得 執行業務所得 薪資所得 利息所得 租賃及權利金 財產交易所得 機會中獎所得 股利所得 退職所得 稿費所得

各類所得
主要所得不在
百分之五十以
上之戶數其他所得

分位別

第1分位 11.330.072.710.0226.140.890.391.7222.5722.567.1888.67 4.42

第2分位 3.100.050.420.0110.550.050.291.776.3870.294.6196.90 2.50

第3分位 3.770.030.370.018.350.020.201.874.5775.523.2096.23 2.08

第4分位 3.430.030.360.017.250.010.151.733.8278.632.7196.57 1.87

第5分位 3.450.020.330.016.880.010.111.713.3379.792.5396.55 1.83

第6分位 3.520.020.330.016.820.010.091.623.2180.052.4596.48 1.88

第7分位 3.860.010.350.027.230.010.081.612.6179.632.5296.14 2.07

第8分位 3.890.010.350.037.710.010.081.551.9379.762.4996.11 2.18

第9分位 4.320.010.390.038.420.010.111.601.4778.722.5495.68 2.37

第10分位 5.100.010.700.0911.480.010.211.421.1875.351.9794.90 2.48

合    計 4.580.030.630.0210.080.100.171.665.1172.033.2295.42 2.37

一、說明：本表為每戶主要所得占綜合所得總額(含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)百分之五十以上，並按主要所得歸類之統計表。
二、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。
三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